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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

第一条 为了维护在国外的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正

当权益，规范和加强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

以人民为中心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，加强统筹协调，提高领事

保护与协助能力。

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领事保护与协助以及相关的指导协

调、安全预防、支持保障等活动。

本条例所称领事保护与协助，是指在国外的中国公民、法人、

非法人组织正当权益被侵犯或者需要帮助时，驻外外交机构依法

维护其正当权益及提供协助的行为。

前款所称驻外外交机构，是指承担领事保护与协助职责的中

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国的使馆、领馆等代表机构。

第四条 外交部统筹开展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，进行国外安

全的宣传及提醒，指导驻外外交机构开展领事保护与协助，协调

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参与领事保护与协助相关工作，开展有

关国际交流与合作。

驻外外交机构依法履行领事保护与协助职责，开展相关安全

宣传、预防活动，与国内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加强沟通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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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建立相关工作机制，根据各

自职责参与领事保护与协助相关工作，为在国外的中国公民、法

人、非法人组织提供必要协助。

有外派人员的国内单位应当做好国外安全的宣传、教育培训

和有关处置工作。在国外的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应当遵

守中国及所在国法律，尊重所在国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，做好自

我安全防范。

第五条 外交部建立公开的热线电话和网络平台，驻外外交

机构对外公布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，受理涉及领事保护与协助的

咨询和求助。

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请求领事保护与协助时，应当

向驻外外交机构提供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文件或者相关信息。

第六条 在国外的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可以在外交

部或者驻外外交机构建立的信息登记平台上预先登记基本信息，

便于驻外外交机构对其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。

国务院有关部门、驻外外交机构根据领事保护与协助的需要

依法共享在国外的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有关信息，并做

好信息保护工作。

第七条 驻外外交机构应当在履责区域内履行领事保护与

协助职责；特殊情况下，经驻在国同意，可以临时在履责区域外

执行领事保护与协助职责；经第三国同意，可以在该第三国执行

领事保护与协助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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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在国外的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因正当权益

被侵犯向驻外外交机构求助的，驻外外交机构应当根据相关情形

向其提供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渠道和建议，向驻在国有关部门核

实情况，敦促依法公正妥善处理，并提供协助。

第九条 获知在国外的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因涉嫌

违法犯罪被驻在国采取相关措施的，驻外外交机构应当根据相关

情形向驻在国有关部门了解核实情况，要求依法公正妥善处理。

前款中的中国公民被拘留、逮捕、监禁或者以其他方式被驻

在国限制人身自由的，驻外外交机构应当根据相关情形，按照驻

在国法律和我国与驻在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其进行

探视或者与其联络，了解其相关需求，要求驻在国有关部门给予

该中国公民人道主义待遇和公正待遇。

第十条 获知驻在国审理涉及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

的案件的，驻外外交机构可以按照驻在国法律和我国与驻在国缔

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进行旁听，并要求驻在国有关部门根

据驻在国法律保障其诉讼权利。

第十一条 获知在国外的中国公民需要监护但生活处于无

人照料状态的，驻外外交机构应当向驻在国有关部门通报情况，

敦促依法妥善处理。情况紧急的，驻外外交机构应当协调有关方

面给予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。

驻外外交机构应当将有关情况及时通知该中国公民的亲属

或者国内住所地省级人民政府。接到通知的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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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情况及时逐级通知到该中国公民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

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。驻外外交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为有关

人员或者组织履行监护职责提供协助。

第十二条 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因基本生活保障出现困难向

驻外外交机构求助的，驻外外交机构应当为其联系亲友、获取救

济等提供协助。

第十三条 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下落不明，其亲属向驻外外交

机构求助的，驻外外交机构应当提供当地报警方式及其他获取救

助的信息。

驻在国警方立案的，驻外外交机构应当敦促驻在国警方及时

妥善处理。

第十四条 获知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因治安刑事案件、自然灾

害、意外事故等受伤的，驻外外交机构应当根据相关情形向驻在

国有关部门了解核实情况，敦促开展紧急救助和医疗救治，要求

依法公正妥善处理。

中国公民因前款所列情形死亡的，驻外外交机构应当为死者

近亲属按照驻在国有关规定处理善后事宜提供协助，告知死者近

亲属当地关于遗体、遗物处理时限等规定，要求驻在国有关部门

依法公正处理并妥善保管遗体、遗物。

第十五条 驻在国发生战争、武装冲突、暴乱、严重自然灾

害、重大事故灾难、重大传染病疫情、恐怖袭击等重大突发事件，

在国外的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因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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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帮助的，驻外外交机构应当及时核实情况，敦促驻在国采取

有效措施保护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的人身财产安全，并

根据相关情形提供协助。

确有必要且条件具备的，外交部和驻外外交机构应当联系、

协调驻在国及国内有关方面为在国外的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

组织提供有关协助，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履行相应

职责。

第十六条 驻外外交机构应当了解驻在国当地法律服务、翻

译、医疗、殡葬等机构的信息，在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

需要时提供咨询。

第十七条 在国外的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因与中介

机构、旅游经营者、运输机构等产生纠纷向驻外外交机构求助的，

驻外外交机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向其提供依法维护自身正当权益

的有关信息和建议。

第十八条 驻外外交机构应当结合当地安全形势、法律环境、

风俗习惯等情况，建立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安全预警和应急处置

机制，开展安全风险评估，对履责区域内的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

法人组织进行安全宣传，指导其开展突发事件应对、日常安全保

护等工作。

在国外的中国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应当根据所在国的安全形势，

建立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机制，保障有关经费，加强安全防范教

育和应急知识培训，根据需要设立专门安全管理机构、配备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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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外交部和驻外外交机构应当密切关注有关国家

和地区社会治安、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传染病疫情等安全形势，

根据情况公开发布国外安全提醒。国外安全提醒的级别划分和发

布程序，由外交部制定。

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会同外交部建立国外旅游目的

地安全风险提示机制，根据国外安全提醒，公开发布旅游目的地

安全风险提示。

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结合国外安全提醒，根据各

自职责提醒有关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在当地做好安全防

范、避免前往及驻留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。

第二十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开展国外安全的

宣传、教育培训工作，提高相关行业和人员国外安全风险防范水

平，着重提高在国外留学、旅游、经商、务工等人员的安全意识

和风险防范能力。

地方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区在国外的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

组织状况，加强对重点地区和群体的安全宣传及对有关人员的培

训。

第二十一条 有关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应当积极关

注安全提醒，根据安全提醒要求，在当地做好安全防范、避免前

往及驻留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。

经营出国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应当关注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

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，通过出行前告知等方式，就目的地国家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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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地区存在的安全风险，向旅游者作出真实说明和明确提示；通

过网络平台销售的，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有关风险。

第二十二条 国家为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提供人员、资金等

保障。

地方人民政府参与领事保护与协助相关工作的经费纳入预

算管理。

有外派人员的国内企业用于国外安全保障的投入纳入企业

成本费用。

第二十三条 驻外外交机构根据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实际

需要，经外交部批准，可以聘用人员从事辅助性工作。

外交部和驻外外交机构根据工作职责要求，对从事领事保护

与协助工作的驻外外交人员及其他人员进行培训。

第二十四条 国家鼓励有关组织和个人为领事保护与协助

工作提供志愿服务。

国家鼓励和支持保险公司、紧急救援机构、律师事务所等社

会力量参与领事保护与协助相关工作。

第二十五条 对在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

组织和个人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、奖励。

第二十六条 中国公民、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在领事保护与协

助过程中，得到第三方提供的食宿、交通、医疗等物资和服务的，

应当支付应由其自身承担的费用。

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